
教育部办公厅文件

教财厅 (2008J 3 号
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加强教育部

直属高校财政拨款结余资金管理

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部属各高等学校:

现将《加强教育部直属高校财政拨款结余资金管理暂行办

法》印发你们，请按照财政部有关规定和本办法的要求，切实加

强财政拨款结余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附件:加强教育部直属高校财政拨款结余资金管理暂行办法

教育部办公厅

二00八年十二月二十日



网打牛:

加强教育部直属高校财政拨款

结余资金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为规范和加强教育部直属高校财政拨款结余资金

管理，优化财政资源配置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和《财政部

关于印发〈中央部门财政拨款结合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要求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进一步加快项目预算的细化和下达工作。除特殊情

况或特别要求外，教育部负责的所有项目预算，均在部门预算"二

上"时细化，并在年初部门预算中下达到项目承担单位，确保项

目在预算年度内有足够的时间组织实施。

第三条预算安排与结余资金挂钩。加强结余资金管理，对

结余资金较多的单位，教育部原则上当年不予追加预算，并减少

或暂停安排第二年度的项目预算，由高校优先消化结余资金。

第四条进一步强化净结余资金管理。严格执行财政部的有

关规定，从 2008 年开始，高校所有的净结余资金，一律在年底
时收回，由教育部统筹安排使用。

第五条完善预算调整制度。预算编制要遵循科学性、可行

性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不得随意虚增或虚列支出，项目预算执行



应与项目实施进度基本保持一致。年度项目预算一经批复，必须

严格执行，一般不作调整。确有必要调整的，应按项目预算审批

程序及时报批。

第六条建立预算执行情况监管制度。各高校在每个季度结

束后，将预算执行情况特别是项目预算的执行情况，通过中国教

育经济信息网上报教育部。预算执行进度缓慢的高校 3 应及时查

找和分析原因，书面报送教育部财务司。确实存在管理等问题的，

应及时整改，并提交下一步加强管理的书面报告。

第七条建立通报制度。每年决算后，教育部财务司将在直

属高校中通报所有高校的资金结余情况，对因预算不精细、监管

不到位或管理不善等原因而形成较多资金结余的高校予以批评。

结余资金数额特别大，或结余资金占财政拨款比例特别高的高

校，需提出书面整改措施，并由主管领导向教育部财务司专题进

行汇报。

第八条本办法自 2008 年 12 月 20 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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